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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晓庄学院文件

南晓院教字〔2020〕36 号

签发人：张 波

南京晓庄学院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

本着以生为本、尊重学生专业选择权、调动学生学习积

极性和主动性的原则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

规定》《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专业工

作管理的指导意见》和《江苏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

范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专业工作管理的通知》等有关文件精

神，学校支持符合条件的学生根据个人兴趣和爱好重新选择

专业。为做好转专业管理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，经本人申请、学校考核合

格的可以转专业。

1.注册入学满一学期的一年级本科生；

2.学生入学后因患某种疾病或学习确有特殊困难(非因

学生个人主观过错原因），不能在原专业学习，但仍能在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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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专业学习的；

3.学生确有专长、有相关成果，转专业更能发挥其专长

的；

4.学生因学校专业结构调整的；

5.其他符合转专业有关规定的。

第二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予转专业。

1.注册入学未满一学期的学生；

2.招生时国家已明确规定不能转专业的学生；

3.应予退学的学生；

4.已经修满人才培养方案规定总学分的三分之二以上的

学生；

5.其他不符合转专业有关规定的。

第三条 对于第一条第 1 种情形的学生申请转专业采取

集中受理考核的方式；对于第一条其它情形的学生申请转专

业，由学生提出申请，经所在学院和转入学院同意，报教务

处及其分管校长审核后办理相关手续。

第四条 学生第一学年第二学期，学校集中受理转专业工

作。

4 月，各二级学院向教务处报送可接受转入专业的专业

名称、转入人数、考核内容和考核方式等。教务处汇总报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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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审议后，公布学生转专业工作方案，内容涉及各专业可接

受计划数和考核方案等。

5 月，学生填报转专业志愿。各二级学院对申请转入本

学院学生的资格予以审核后，报教务处统一公布转专业申请

资格审核通过学生名单。

6 月，各二级学院按公布的考核时间、考核方式、考核

内容对申请转专业的学生进行考核。其中，师范类专业考核

包括面试和笔试两个部分，按权重计算总分，权重及其考核

内容由二级学院自行确定。

7 月，教务处公布转专业考核结果，并与相关学院做好

转出、转入学生基础信息，及时完成已录取学生学籍异动、

学生组班等相关工作。

第五条 退役复学的学生申请转专业具体按国家及学校

相关规定办理。

第六条 学生可申请转入低一年级相关专业学习，经所在

学院和转入学院同意，满足转入学院相关专业考核要求后，

报教务处及其分管校长审核后办理相关手续。

第七条 学生转入新专业前已获得的课程学分等同转入

学院该专业前一学年开设全部课程的学分，转入新专业人才

培养方案有特别要求的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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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学生转专业后按转入专业标准缴纳学费及其他

相关费用。

第九条 各二级学院教务、学工管理人员在收到转专业结

果文件后，须做好学生学籍材料、学生档案的转出和接收工

作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生效执行，原《南京晓庄学

院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（南晓院教字[2019]17 号）废止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教务处。

南京晓庄学院教务处

2020 年 12 月 1 日

抄送：各二级学院，学工处，招就处，团委。

南京晓庄学院教务处 2020 年 12 月 1 日印发


